
关于对公司清算报告审议确认的决议

20XX年X月X日在本公司会议室，根据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的提议召开了股东会临时会议。会议由董事XX召集和主持；XX记录。

本次会议已于十五日前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了全体股东。

应到股东XX人，股东XX、XX全部出席了会议。持股比例100%。

会议对公司清算报告进行了审议，并作出如下决议：

股东会对公司20XX年XX月XX日的清算报告进行了审议，代表100%表决权的股东一致认为，公司清算组忠于职守，依法履行了清算义务。公司清算组报告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。对公司的财产、债权债务及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和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处理得当，股东会予以确认。

今后，如新发现公司有债务，由公司原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；如新发现公司有债权，收回后由公司原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。

由清算组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，公告公司终止。

附：清算报告

全体股东签字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定XXXX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  20XX年X月X日

